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定
群众

主
动

依申
请公
开

县级 乡级
独办
事项

联办
事项

纳入“
最多跑
一次”

1
政策法规
文件

 ●《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
（国务院令第649号） 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2 监督检查
●社会救助信访通讯地址

●社会救助投诉举报电话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3
政策法规
文件

●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
意见》（国发〔2012〕45
号）
●《最低生活保障审核审批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民发〔
2012〕220号）
●《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
吉林省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
程（暂行）>的通知》（吉民
发﹝2014﹞4号）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4 办事指南

●办理事项
●办理条件
●最低生活保障标准
●申请材料
●办理流程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、《
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吉林省
民政厅关于印发<吉林省最低生
活保障工作规程（暂行）>的通
知》（吉民发﹝2014﹞4号）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5 审核信息 ●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、《
吉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<吉林省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规程（暂行）
>的通知》（吉民发﹝2014﹞4
号）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 ， 公
示7个工
作日
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综合业务

最低生活
保障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
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注：1.选择“公开渠道和载体”栏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渠道、载体、公开政府信息。 2.标注“■”的为推荐性渠道、载体。

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是否为“一件事”

相关事项
 序

号
公开依据

公开时
限
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对应公主岭市权
责清单和公共服
务清单事项

事 项 变 动
情况说明

责任科室 联系电话 部门地址

1

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定
群众

主
动

依申
请公
开

县级 乡级
独办
事项

联办
事项

纳入“
最多跑
一次”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
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注：1.选择“公开渠道和载体”栏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渠道、载体、公开政府信息。 2.标注“■”的为推荐性渠道、载体。

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是否为“一件事”

相关事项
 序

号
公开依据

公开时
限
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对应公主岭市权
责清单和公共服
务清单事项

事 项 变 动
情况说明

责任科室 联系电话 部门地址

6 审批信息 ●低保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
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见》、《
社会救助暂行办法》、《吉林省
民政厅关于印发<吉林省最低生
活保障工作规程（暂行）>的通
知》（吉民发﹝2014﹞4号）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253008
市政务大
厅7楼

7
政策法规
文件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8 办事指南

●办理事项
●办理条件
●救助供养标准
●申请材料
●办理流程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●联系方式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最低生活
保障

特困人员
救助供养

2

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定
群众

主
动

依申
请公
开

县级 乡级
独办
事项

联办
事项

纳入“
最多跑
一次”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
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注：1.选择“公开渠道和载体”栏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渠道、载体、公开政府信息。 2.标注“■”的为推荐性渠道、载体。

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是否为“一件事”

相关事项
 序

号
公开依据

公开时
限
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对应公主岭市权
责清单和公共服
务清单事项

事 项 变 动
情况说明

责任科室 联系电话 部门地址

9 审核信息
●初审对象名单及相关信息
●终止供养名单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 ， 公
示7天
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
文 件 规 定
公开7天非
7个工作日

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10 审批信息 ●特困人员名单及相关信息 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特困人员
救助供养

3



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三级事项
全
社
会

特定
群众

主
动

依申
请公
开

县级 乡级
独办
事项

联办
事项

纳入“
最多跑
一次”

公开内容（要素）

社会救助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
注：1.选择“公开渠道和载体”栏目中的一种或者几种渠道、载体、公开政府信息。 2.标注“■”的为推荐性渠道、载体。

公开事项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
是否为“一件事”

相关事项
 序

号
公开依据

公开时
限

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
对应公主岭市权
责清单和公共服
务清单事项

事 项 变 动
情况说明

责任科室 联系电话 部门地址

11
政策法规
文件

●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
时救助制度的通知》（国发
〔2014〕47号）
●《民政部 财政部关于进一
步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
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18〕23
号）
●配套政策法规文件

《信息公开条例》及相关规定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12 办事指南

●办理事项
●办理条件
●救助标准
●申请材料
●办理流程
●办理时间、地点
●联系方式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
制度的通知》、《公主岭市民政
局 公主岭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
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
办法》（ 公民联〔 2020〕 1
号）、
《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
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 公
政发〔2015〕26号文）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13
审核审批
信息

●支出型临时救助对象名单
●救助金额
●救助事由

《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
制度的通知》、《社会救助暂行
办法》
《吉林省城乡居民临时救助办法
（试行）、《公主岭市民政局
公主岭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实施办法
》（ 公民联〔2020〕1 号）、
《公主岭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建
立临时救助制度的意见》（ 公
政发〔2015〕26号文）

制 定 或
获 取 信
息 之 日
起 10 个
工 作 日
内

公主岭市
民政局、
乡镇政府
（街道办
事处）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 √ √ √ √ √ √ √
市社会救
助事业中

心

6593360
市政务大
厅7楼

临时救助

4


